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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公司名稱  

地   址  

姓   名  職  稱  

部   門  E-mail  

電   話  傳  真  

餐   會 □參加，□不克參加 

備註: 

一、本場研討會(含餐會)訂於 2015 年 9 月 11 日舉行，研討會以中文進行。 

二、本場研討會(含餐會)免費參加，有意參加者，請於 9 月 1 日前回覆，並傳真至：(02)2708-6035， 

    或電子郵件寄送至 ftseminar@taiwanlaw.com。 

三、本報名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研討會地點交研討會地點交研討會地點交研討會地點交通資訊通資訊通資訊通資訊 

 



 個人資料之蒐集個人資料之蒐集個人資料之蒐集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告知事項通知書處理與利用告知事項通知書處理與利用告知事項通知書處理與利用告知事項通知書 

 

萬國法律事務所、加施德集團 CAST Group(日本律師法人加施德、日本稅理士法人加施

德) (下稱本主辦單位)，為辦理本研討會之報名聯絡、訊息公告、執行、研討會資料寄送、

出版品販售、及提供後續各項活動或研討會資訊等業務之執行所需而蒐集、處理與利用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時，皆以尊重您的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之方式及以下原則為

之： 

 

一、 個人資料利用之目的、類別、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本主辦單位蒐集、處理與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目的，係為辦理本研討會之報名聯

絡、訊息公告、執行、研討會資料寄送、出版品販售、及提供各項相關活動或研

討會資訊等業務，凡依法令規定辦理或推廣相關活動等行為均屬之。參照法務部

公告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其代號及項目例示如

下，如往後代號及項目名稱經法務部公告變更者，以下特定目的代號及項目亦相

應變更： 

(1) 021 行銷(不包含直銷至個人) 

(2) 022 行銷(包含直銷至個人) 

(3) 037 客戶管理 

(4) 065 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5) 066 會員(籍)管理(含會員指派之代表) 

本主辦單位將依上述之目的處理或利用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除非取得您的書面

同意、依法律規定或為契約履行之緣故，本主辦單位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作其

他用途使用。 

2. 本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類別，包含您的姓名、職稱、

住址、工作地址、通訊及戶籍地址、電話、電子郵遞地址。參照法務部公告之「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其代號及項目例示如下，如往後代

號及項目名稱經法務部公告變更者，以下特定目的代號及項目亦相應變更： 

(1) C001 識別個人者 

(2) C038 職業 

(3)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3. 就您個人資料的利用期間，本主辦單位將依照相關法令規定、個人資料蒐集、處

理與利用的特定目之存續期間、您與本主辦單位往來之契約或書面約定或本主辦

單位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辦理。 

4. 您的個人資料將使用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或因本主辦單位之業務需要，在符合第

1 點所列之特定目的及資訊安全標準的情況下傳輸至其他國家，惟國際傳輸之作

業，將會依照我國及接受國之法規規範辦理。 

5. 您的個人資料，本主辦單位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等

一切相關法令規定，以及您與本執行單位往來之契約或書面約定為蒐集、處理與

利用。除法律規定、委任第三人處理營業相關事務，或與您的往來契約或書面文

件另有約定，而須揭露您的個人資料予第三人外，本主辦單位將不會向任何其他

第三人揭露或供其使用。 



6. 您的個人資料，本公司將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蒐集、處理與利用

之。 

7. 公務機關因公共利益或法律規定，要求本主辦單位公開特定個人資料時，本主辦

單位將視公務機關合法正式的程序，作可能必要的配合。 
 

二、 本主辦單位對於蒐集、處理或利用任何個人資料皆以遵循本主辦單位之個人資料管

理目標與政策為指導原則，並訂有完善之個人資料保護安全維護計畫，任何流程皆有

嚴格之控管程序及標準作業流程，因此您可以安心的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予本主辦單

位。 
  

三、 本主辦單位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行使下

述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您的個人資料。 

2. 請求製給您的個人資料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您的個人資料。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5. 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四、 您欲行使上述權利時，您可以非常容易地在本研討會宣傳資料上找到聯繫本主辦單

位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隨時來電或來信提出申請。 
  

五、 基於本主辦單位業務之執行，當您使用本研討會宣傳資料時，如有任何關於隱私權

的問題，敬請將您的問題與建議寄至萬國法律事務所曹君薇小姐，謝謝。 

如您同意上述本通知書之內容，誠摯歡迎您填具本研討會報名資料並回覆，本主辦單位將

會盡速與您聯繫，謝謝。 

 

           


